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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者“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湘电股

份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37 号），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的普通股股票 170,454,545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2.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人民币 33,134,783.3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6,865,208.65 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并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出具《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

信验字〔2022〕第 27-00013 号）验证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后

新增子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动力”）、湖南湘电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工程”）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

产业化建设”和“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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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主体。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 临-050）。公司持续督导机构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国泰君安。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泰君安承接。公司

已与国泰君安、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用

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额 

1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

产业化建设 
119,995.89 92,686.52 

2 
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

列化研制和产业化建设 
39,147.32 28,000.00 

3 收购湘电动力 29.98%股权 86,188.24 86,188.24 

4 补充流动资金 89,811.76  89,811.76   

合计 335,143.21 296,686.52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因公司组织机构优化调整，原电气传动事业部业务已整体并入长沙湘电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为保障项目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

公司拟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

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公司本次拟增加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并充分考虑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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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项目实施需要。 

（二）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及

原因 

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

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

制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的新增实施主体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项目剩余未投入金额的无息借款，专项用于推进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安排及资金需求，分次逐步向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借款，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的募集资金

将专项用于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

权人士全权负责上述提供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三）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夏云清 

股东情况 湘电股份持股 100% 

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290 号厂房 

经营范围 

电气技术、电气成套、机电设备、电机的研发；电气设备的研发、生产；

电气成套的生产；智能装备、机电设备、电机的制造；实验室成套设备生

产、加工；电气机械设备、电气成套、机电设备、智能装备、电机销售；

软件开发；电子电气设备测试实验；科研成果的研发、孵化及转化；信息

电子技术服务；科技成果鉴定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新能

源技术推广；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

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

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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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

据（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12.31/2023 年度 4,200.83 3,699.35 1,751.90 52.28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并通过向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无息借

款实施募投项目，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

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后

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湘电股份将与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

议，公司将在协议签署后及时披露。公司及相关实施主体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有助于募投项目建设实施，能够有效整

合公司内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及管理效率。同意公司增加全资子公

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其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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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助于推

进募投项目建设，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增

加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

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其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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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靓                张  维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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